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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卫生局
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
卫生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若干具体问

题的处理意见》的通知
渝人社发〔2010〕100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（人事）局、财政局、卫

生局：

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重庆市公共卫生与基

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渝办发〔2010〕

160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《重庆市公共卫生与

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》。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重庆市财政局

重庆市卫生局

二○一○年六月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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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
卫生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

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

为了确保我市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实施绩效

工资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结合重庆实际，就若干具体问题提出如下

处理意见：

一、实施范围

（一）既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又提供医疗服务的专业公共卫生

机构，纳入实施范围。单位是否属于专业公共卫生机构，应根据

其担负的主要服务职能，由主管部门与同级编制部门共同确定。

（二）经各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，提供计划生育

技术服务且按独立事业单位管理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，纳入实施

范围。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包括避孕节育、优生优育科普宣传，避

孕方法咨询指导，发放避孕药具，实施避孕节育和恢复生育力手

术，随访服务，开展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及避孕药具不良反应诊

治等。

（三）“多块牌子，多种职能”（既有公共卫生机构的牌子又

有公立医院的牌子）的单位，由本单位提出申请，经主管部门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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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，并报同级人力社保、编制、财政部门备案后，纳入实施范围。

未纳入实施范围的单位须自筹经费向本单位退休人员发放补贴，

退休补贴的执行时间、标准与当地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一致。

二、绩效工资的分配

（一）基础性绩效工资的分配。

1．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的主管部门应根据实际

情况，确定所属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基础性绩效工

资中各因素（地区经济发展、物价水平、岗位职责和社会公益目

标任务完成情况等）在基础性绩效工资中的权重。其中，体现岗

位职责和社会公益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的部分，应根据考核结果发

放。对履行了岗位职责，完成了规定的社会公益目标任务的工作

人员和单位主要领导，全额发放基础性绩效工资；对履行岗位职

责和社会公益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不好的工作人员和单位主要领

导，相应扣减基础性绩效工资。工作人员和单位主要领导出现事

假、病假、延长产假、受处分、处罚以及年度考核确定为基本合

格、不合格等次等情况时，基础性绩效工资的发放按绩效考核办

法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2．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单位主要

领导因各种原因被扣减的基础性绩效工资部分，纳入本单位奖励

性绩效工资总量。

（二）经批准同时聘用在管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上的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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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，按照本人执行岗位工资对应的岗位执行基础性绩效工资。

（三）在事业单位完成岗位设置和岗位竞聘前，专业技术人

员按本人执行岗位工资对应的岗位执行基础性绩效工资；完成岗

位设置和岗位竞聘后，从聘任的次月起执行所聘岗位对应的基础

性绩效工资。

（四）工作人员岗位发生变动的，从岗位变动的次月起按变

动后的岗位执行基础性绩效工资。因调动、聘用、安置等原因，

新进入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的正式工作人员，从新

单位起薪当月起按本人执行岗位工资对应的岗位执行基础性绩效

工资。其中，新参加工作且执行见习期（初期、学徒期、熟练期）

工资的人员，执行见习期（初期、学徒期、熟练期）基础性绩效

工资。

（五）计划分配军队转业干部，如在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

生事业单位所聘岗位（职务）低于原军队职务等级（专业技术职

务）相对应的地方岗位（职务）的，比照与其原军队职务等级（专

业技术职务）相对应的地方岗位（职务）执行基础性绩效工资。

原军队职务等级（专业技术职务）以转业移交地方的军队职务等

级（专业技术职务）为准。复员军队干部，如被公共卫生与基层

医疗卫生事业单位聘用为正式工作人员，按其所聘岗位（职务）

执行基础性绩效工资。

（六）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主要领导绩效工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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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实施。

1．“主要领导”按“党政正职领导”掌握。

2．主要领导的奖励性绩效工资水平与本单位工作人员奖励

性绩效工资水平保持适当差距。在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的主要领导

考核中，考核结果较差的主要领导的奖励性绩效工资水平不得高

于本单位工作人员奖励性绩效工资的最高水平。

3．经主管部门认定担任本单位业务骨干的主要领导，在全

体工作人员范围内公示无异议后，可执行本单位奖励性绩效工资

中设立的“特殊人才津贴”项目。

（七）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后，

以下津贴补贴项目仍按国家规定的标准、范围执行：

1．按照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事业单位工作人

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06〕133号）

规定，2006年工改后暂按绝对额予以保留的特殊岗位工资构成比

例提高部分。待国家特殊岗位津贴补贴政策和规范管理办法出台

后，再按相关规定处理。

2．卫生防疫津贴、医疗卫生津贴及护龄津贴。

3．我市 1993年事业单位工改时随工资发放的保留津补贴。

三、离休、退休（职）人员的补贴

（一）下列离退休人员的补贴按照《市委老干部局关于规范

区县企事业单位离休干部生活补贴的通知》（渝委老〔2007〕1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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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第三条规定和《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委老干部局市监察局市

财政局市人事局市审计局〈关于调整离休人员补贴标准的通知〉》

（渝纪发〔2009〕6号）的有关规定执行：

1．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离休人员；

2．符合原劳动人事部劳人险〔1983〕3号文件规定的建国前

参加革命工作的退休工人；

3．按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厅字〔1985〕340号文件规

定享受原工资 100%退休费的“两航”起义人员。

按上述两个文件执行的补贴标准低于本区县（自治县）同职

级在职人员规范后津贴补贴标准 90%的，按本区县（自治县）同

职级在职人员规范后津贴补贴标准的 90%执行。

（二）按国家有关规定过去已享受原工资 100%退休费的下

列人员，其补贴按本区县（自治县）同职级在职人员规范后津贴

补贴标准的 80%执行：

1．按国发〔1986〕26号文件规定享受原工资 100%退休费的

高级专家；

2．按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厅字〔1985〕67号文件规

定享受原工资 100%退休费的原国民党招商局驾船起义人员；

3．按劳人薪〔1985〕22号文件规定享受原工资 100%退休费

的原国民党海军起义人员。

（三）既无行政职务，又无专业技术职务的退休干部，比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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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科级职务标准发放补贴；无技术等级的退休工人（含普工）比

照高级工标准发放补贴。

退休前有职务（技术等级）的人员，如按其职务（技术等级）

发放的补贴标准低于无职务（技术等级）退休人员的，可按“就高

不就低”的原则发放补贴。

（四）既聘有专业技术职务又担任行政职务的退休人员，凡

在 1993年 9 月 30日及以前退休的，此次可按“就高不就低”的原

则发放补贴；凡在 1993年 10月 1日及以后退休的，一律按退休

时执行的工资制度确定补贴标准（即：执行专业技术职务工资制

的，均按专业技术职务发放补贴，执行职员职务工资制的，均按

职员职务发放补贴）。

（五）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以前原按有关规定评聘了专业

技术职务的工人，凡按干部退休条件办理了退休手续的，按本人

所聘任专业技术职务标准发放补贴；凡按工人退休条件办理了退

休手续的，按工人的相应标准发放补贴。

（六）原为国家干部身份，选择了工人退休并按工人退休条

件办理了退休手续的，按工人的相应标准发放补贴。

（七）1985年 6月 30日工改前，国家行政 18级及其以上的

无职务的退休干部和国家行政 18 级及其以上的有职务但职务低

于副处级的退休干部，比照副处级职务标准发放补贴（1993年工

资制度改革后执行了专业技术人员工资制退休的除外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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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1985年 6月 30日工改前国家技术 6级及以上的副教

授级专业技术人员，离休的按照离休教授及相当职务的标准发放

补贴，退休的按照退休教授及相当职务的标准发放补贴；国家技

术 9级及以上的中级专业技术人员，离休的按照离休副教授及相

当职务的标准发放补贴，退休的按照退休副教授及相当职务的标

准发放补贴。

（九）离休、退休（职）人员按规定以专业技术职务发放补

贴时，均按本人获得的专业技术职务（资格）发放补贴。

已获得技师、高级技师资格，因到达退休年龄、指标限制、

岗位设置等原因（受行政处分、刑事处罚的除外）未被聘用为技

师、高级技师的退休技术工人，分别按技师、高级技师的标准发

放补贴。

（十）按照《<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>和

<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、退职的暂行办法>》（国发〔1978〕104

号）规定退职的人员，其补贴按同职级退休人员补贴标准的 90%

计发。

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，六十年代初期精简退职，后收回原单

位（机关事业单位）管理并计发生活费的精简退职人员，比照同

职级退职人员标准发放补贴。

（十一）离休、退休（职）人员发放补贴后，我市 1993 年

事业单位工改时随离休费、退休（职）费发放的保留津补贴继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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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。

本意见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。


